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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买官被骗者当成“受害者”
北京一公司总经理伙同无业人员冒充

中央领导秘书，承诺为人提拔官职、保留面
临整合的煤矿，诈骗3名“受害者”109万元。
因为找“中介”跑官、买官被骗的案件并不鲜
见。笔者不知道破案率是多少，但有一点是
明确的，就是这些案件破获之后，那些骗子
都会被依法处置，但被骗的买官者却很少被
惩罚，甚至还会把全部责任推给“行骗者”，
因为我们的法律文书上把被骗者称为“受害
者”。其实，骗子和被骗者在这类案件中是
利益共同体。某些受害者，又可能同时是违
法者，需要及时追踪查处。因此，要建立公
安机关向纪律检查部门移送案件的制度，凡
是涉及党员干部的，都应该合署办理。如此

“宝贵”的反腐线索被浪费，实在可惜。
——《广州日报》

惩处学校乱收费不应止于通报
有关严禁中小学及高校乱收费的文件，

近些年可是下得不少，可谓三令五申且措词
严厉，但是乱收费问题却始终遏制不住。此
次公布的8所学校的乱收费，属于明显的、大
的乱收费，实际上，那些暗的、中小等级的乱
收费更是多之又多。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惩治力度不大。对乱
收费行为，说起来重，处理起来轻，像此次8
所高校乱收费问题如此严重，有的数额近
300万元，竟未受到什么处罚，只是通报一下
而已，至多只是将钱一退了之。乱收费违规
成本如此之低，怎能不令一些利欲熏心者更
加为所欲为？！通报乱收费的学校已经司空
见惯，没有多大效用，更难对学校有多大触
动。此种小儿科似的处罚有谁会怕，有谁会
引以为戒？

——《人民日报》

实事求是

验收者，即把关者。验收而
不能把关，或只搞“纸上验收”，
那验收也就有名无实。而如果
这验收的还是一项建筑工程，验
收而不能把关就更让人觉得可
怕。然而，这种可怕的现象就出

在武汉市硚口区的保障房项目验收中。
12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武汉市硚口区紫润

明园（南区）保障房项目交房后，不少住户发现房子存
在墙体裂缝、屋顶漏水等质量问题，住房安全令人担
忧。按理说，这种房子显然不会通过验收，也不可能
通过验收。然而，事实却是，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监
理公司以及武汉市硚口区质监站等当地十几个政府
部门的逐项验收，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如此这般，你
说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不让人感到可怕吗？

我们知道，即使像保障房这种“民心工程”，

虽然是为城市困难户所建，但既然是楼房，里面
又要住人，那就不是闹着玩儿的，至少要有一个
基本保障，即必须是质量正常的房子。如果这
一点不能得到保证，我们建这样的房子又还有
什么意义呢？保障房虽然近乎城市困难户住房
的代名词，但绝不等于可以粗制滥造。不然，也
就用不着同样要通过监理公司及十几个主管部
门相关程序验收合格保障房才能交付使用。

可现在看来，那些监理公司及十几个主管部门
仿佛就是“聋子的耳朵”，不然，一如《人民日报》记者
所问：“一系列的验收程序为何没能保证工程质量？”

随着记者采访调查的深入，特别是一些监
管部门说出的话让我们感到特别可怕，原来那
些负责验收的部门都称不负责房子质量，有的
甚至认为“只要程序合法，我们就认可”。这样
一说，真让人哭笑不得，负责验收房屋的部门不

负责自己验收的房屋质量，那么建设房屋的人
是否也可说自己只管建房，不管所建房屋的质
量？然而，这又如何能说得通呢？

更有意思的是，据说，“其实再大的项目，主
要的验收程序都是纸上完成的”，也就是说，验
收的不是实物，而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来看，
保障房“墙面的砂浆一抠就掉”、“外墙瓷砖轻轻
一碰就碎”，那保障房质量以及是如何验收的，
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国家为了平抑房价，让城市低收入群体也
能居有其屋，正在大量建设保障房。这种房子
面积不大，内部也没什么高要求，但正常居住如
果都不能保证，那么，这种保障房今后还有谁敢
去住呢？国家在做好事，甚至称做“民心工程”，
可我们一些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却如此不负责
任，果真追究起来，这责任可不小哦。

关注民生

我们真的“中上等”了吗
□晏扬（浙江）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中国产业竞争力报
告》，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张其仔
称，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
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1年中国已经
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看到这样的好消
息，我却有点振奋不起来，反而很想对社科院
的专家们说：“低调，并请保持低调。”

有世行标准作为依据，中国人均GDP数据
摆在那里，“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
列”并非信口开河，我为何不觉得振奋呢？因
为我想到了另一个数字——前不久，中央将国
家扶贫标准提高到2300元，贫困线一提高，统
计意义上的全国贫困人口立即增加了1个亿，
达到1.28亿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近1/10。这
些人的年收入不足2300元，月均不足200元，日
均不足1美元，按照世行的标准，他们是绝对贫

困的赤贫人口，是穷人中最穷的人，连温饱问
题都没有解决——也许任何国家都有吃不饱、
穿不暖的人，但在中国，这样的穷人多达1.28
亿，比日本总人口还多，超过了英国、法国人口
之和。“中国已经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与
全国1.28亿赤贫人口，如此强烈的反差，让人
不得不嗟叹，没法感到心情振奋。

那么，一个拥有 1.28 亿赤贫人口的国
家，怎么成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呢？查阅相
关资料可知，这其实是赶巧了。世界银行按
照人均国民总收入（与人均GNP相等，与人均
GDP大致相当，而非指人均实际收入）将世界
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分成四组，分组标准随着
经济发展不断的调整，2010 年的分组标准
是：人均国民总收入100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
入国家，1006~3975美元的为中等偏下收入国

家，3976~12275 美元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
家，12275 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2010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 4000 美元，刚
巧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距离这个区
间的上限非常遥远，距离下限非常贴近，离

“中等偏下”只有几步之遥。也就是说，我们
只是非常勉强地被划入“中等偏上”行列，属于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里面的低收入国家——就
像1980年1月出生的人，勉强算得上80后，却
是最老的80后。

所以说，我的意思还是那句话：“低调，并
请保持低调。”切不可为中国跨入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行列而沾沾自喜。中国还是一个发展
中国家，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还很低，
中国还有1.28亿人吃不饱、穿不暖，这是中国
人务必时刻牢记的基本国情。


